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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並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45 元，B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06275 美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7/24 －

2025/7/25
2025/7/25

Ｂ股 2025/7/29 2025/7/24 2025/8/12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5 年 6 月 20 日的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 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367,673,455 股为基数，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 0.04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61,545,305.48 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7/24 －

2025/7/25
2025/7/25

Ｂ股 2025/7/29 2025/7/24 2025/8/12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於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
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云赛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3. 扣税说明
3.1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
(1) 对於持有公司 A 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於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5］101 号）、《关於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
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按
照税前每股人民币 0.045 元派发现金红利。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

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
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並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於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於持有公司 A 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公司根据《关於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 10% 的税率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税后每股人民币 0.0405 元。如相关股东
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
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 A 股
股票（沪股通），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
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於沪港股票
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 号）的有关
规定，按 10%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405 
元。

（4）对於持有公司 A 股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纳税，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045 元。

3.2 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
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发放，B 股现金红利以

美元支付。根据《境内上市外资股规定实施细则》的规定，美元与人民币汇率
按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下一工作日（2025 年 6 月 23 日）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美元兑换人民币中间价（1：7.1710）折算，每股现金红利 0.006275 
美元（含税）。

（1）对於 B 股居民自然人股东，根据《关於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 号）、《关於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有关规定，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 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
征收个人所得税。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按
照税前每股 0.006275 美元派发现金红利。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
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於次月 5 个工作
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於 B 股外籍自然人股东，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於个人所得
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1994]20 号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
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按照税前每股 0.006275 美元发放现
金红利。

（3）对於 B 股非居民企业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於非居民企业取得 
B 股等股票股息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9］394 号）的有
关规定，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
后 0.005648 美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於权益分派方案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繫方式咨询。
聯繫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繫电话：021-34695838  34695939
特此公告。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7月 18 日

股票代码：600272            股票简称：开开实业               编号：2025—039              
                  900943                              开开 B 股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並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及相

关文件於 2025 年 7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7月 18 日

股票代码：600272                股票简称：开开实业           编号：2025-040
                  900943                                  开开 B 股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结果

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並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1. 发行数量：19,651,945 股
2. 发行价格：8.09 元 / 股
3. 募集资金总额：158,984,235.05 元
4. 募集资金净额：155,490,031.03 元
●新增股票预计上市时间：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对应的 19,651,945 股已於
2025 年 7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
托管及限售手续。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於限售期届
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新增股份的限售期安排：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开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开开集团”）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对象开开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自定价基准
日至本次发行完成后 18 个月内不减持目前所持有的公司的股票。与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的监管机构对於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锁定期及到期转让股
份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 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4 年 5 月 20 日，本次发行的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对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
和面值、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发行数量、限售期、上市地点、滚存利润的安排、发行决议有效期、募集资金
投向等事项作出了决议。

2024 年 6 月 7 日，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市国资委关於上
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原则同
意本次发行方案。

2024 年 6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事项，公司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2025 年 2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的调整方案。

2025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延
长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相关议案。

2025 年 5 月 23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延长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相关议案。

2. 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5 年 3 月 13 日，公司本次发行方案已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2025 年 4 月 29 日，公司公告获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於同意上海开开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5]910 号）。
（二）本次发行情况
1. 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 发行数量：19,651,945 股
3. 发行价格：8.09 元 / 股
4. 募集资金总额：158,984,235.05 元
5. 发行相关费用：3,494,204.02 元
6. 募集资金净额：155,490,031.03 元
7. 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 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於 2025 年 7 月 8 日出具的上会师

报字 (2025) 第 12551 号《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
资金到位情况验证报告》，经审验，截至 2025 年 7 月 7 日止，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资金交收账户
已收到合格投资者开开集团的认购资金人民币 158,984,235.05 元，所有认购资
金均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投入。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於 2025 年 7 月 8 日出具的上会师
报字 (2025) 第 12550 号《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25 年 7 月 8 日止，开开实业实际已向特
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19,651,945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09 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158,984,235.05 元，扣除各项发行相关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3,494,204.02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5,490,031.03 元。其中新增注册
资本人民币 19,651,945.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为人民币 135,838,086.03 元。

2. 股份登记情况
2025 年 7 月 15 日，公司本次新增的 19,651,945 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於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人和律师事务所关於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
1. 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

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要求，並获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
通过、中国证监会同意註册的批复。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股份限
售期、发送缴款通知书、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承销管
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以及符合发行人关於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已向上交所报送的发
行方案的要求。

本次发行对象不属於《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
无需履行相关私募备案程序。本次发行对象资金来源为其合法的自有资金和自
筹资金，最终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
源於发行人的情况。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认购对象选择及发行
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符合发行人关於本次
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符合上市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2. 发行人律师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於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意见为：
1. 发行人本次发行事宜已按照内部决策程序取得所需的授权和批准，並经上交

所审核通过和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2. 本次发行涉及的《股份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等相关法律文件符合《註册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过程符合《承
销管理办法》《註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3. 本次发行对象具备本次认购对象的主体资格，符合《註册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认购的数量、认购股份限售期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股份的限售期
上海开开（集团）有限公司 19,651,945 36 个月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於限售期满后的次一交易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流通，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1.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19,651,945 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1 名。本

次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开开集团，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开开（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66468E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 575 号 401 室
注册资本 77,923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庄虔贇

经营范围

衬衫，羊毛衫，针棉织品，服装鞋帽，日用百货，皮革用品，纺
织面料，家用电器，视听器材，工艺品（除专项规定），制冷设
备，收费停车场（配建），化工原料（除危险品），化工产品（除
危险品），自营和代理经外经贸部核准的公司进出口商品目录内
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
转口贸易，自有房屋出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股数（股） 19,651,945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

2. 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3. 发行对象与公司之间的业务联系
（1）最近一年重大交易
最近一年，除已在公司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已披露的关联交易之外，开

开集团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交易。本次发行对象在本次发行前已是公司
的控股股东。因此，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但本次发行后没有新增关联方。
本次发行已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和披露程序。除此以外，本次发行
完成后，发行对象与公司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增加新的关联交易。

（2）未来交易安排
对於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並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相关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243,000,000 股，

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数量
（股）

1 上海开开（集团）有限公司 A 股流通股 64,409,783 26.51% -
2 上海静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A 股流通股 6,000,000 2.47% -
3 上海金兴贸易公司 A 股流通股 3,000,000 1.23% 3,000,000
4 金樟贤 B 股流通股 1,400,000 0.58% -
5 张建飞 A 股流通股 1,293,000 0.53% -
6 徐国新 A 股流通股 1,143,000 0.47% -
7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B 股流通股 1,131,100 0.47% -
8 陈海华 A 股流通股 908,900 0.37% -
9 季明玉 B 股流通股 899,810 0.37% -
10 上海九百（集团）有限公司 A 股流通股 880,000 0.36% -

合计 81,065,593 33.36% 3,000,00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和股东名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
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股）持股比例 限售数量（股）
1 上海开开（集团）有限公司 A 股流通股 84,061,728 32.00% 19,651,945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股）持股比例 限售数量（股）
2 上海静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A 股流通股 6,000,000 2.28% -
3 上海金兴贸易公司 A 股流通股 3,000,000 1.14% 3,000,000
4 李晓华 A 股流通股 1,377,900 0.52% -
5 金樟贤 B 股流通股 1,350,000 0.51% -
6 UBS   AG A 股流通股 1,188,877 0.45% -
7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B 股流通股 1,131,100 0.43% -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A 股流通股 952,400 0.36% -

9 季明玉 B 股流通股 899,810 0.34% -
10 上海九百（集团）有限公司 A 股流通股 880,000 0.34% -

合计 100,841,815 38.39% 22,651,945

本次发行后，开开集团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静安区国资委仍为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股东持股变化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开开集团发行股票，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开开集团拥有

公司权益的股份比例变动触及 5% 的整数倍，並超过 30%，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数量

（股）
变动前持股比例 变动后持股数量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上 海 开 开（ 集 团）
有限公司

64,409,783 26.51% 84,061,728 32.00%

本次收购系开开集团以现金认购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 A 股股票，开开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的权益合计超过 30%，触发要约收购义务。根据《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
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投资者承诺 3 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
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於发出要约，投资者可以免於提交豁免要约申请，直接
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公司已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控股股东免於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根据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公司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免於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 19,651,945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发行前

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3,000,000 1.23% 19,651,945 22,651,945 8.62%
无限售条件股份 240,000,000 98.77% - 240,000,000 91.38%

合计 243,000,000 100.00% 19,651,945 262,651,945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及总资产规模均有所提高。公司资产负债率

水平下降，财务结构更趋稳健，资金实力进一步提高。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通过认购本次发

行股票，开开集团持有股份比例将进一步提升，有助於增强公司股权结构稳定
性。与此同时，开开集团认购此次发行股票，彰显静安区国资委及开开集团对
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有利於保护全体股东利益，树立公司良好的市场形
象和社会形象。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公司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仍将保持其业
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本次发行后，公司继续严格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后续经营的影响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於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募

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资金实力将有所增强，将为公司经营发展和战略规划提供
有力保障，充足的流动资金可保障公司业务规模进一步增长，完善大健康产业
布局，培育公司新的营收和利润增长点，增强公司总体竞争力，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范围不会发生变更。

六、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健
保荐代表人：阚泽超、倪晓伟
项目协办人：毛正晔
项目组成员：熊烨、叶一民
联繫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768 号国泰海通大厦
联繫电话：021-38676666
传真：021-38670666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学兵
经办律师：陈原、丁红婷
联繫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和东路 20 号院正大中心 3 号楼南塔 22-31 层
联繫电话：010-59572288
传真：010-65681022
（三）审计机构及验资机构
名称：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张晓荣
签字会计师：傅韵时、胡文妤、时英浩
聯繫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755 号 25 层
联繫电话：021-52920000
传真：021-52920000
特此公告。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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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导致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並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属於增持，本次权益变动源於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相关
规定。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本次权益变动前，
上海开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开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64,409,783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6.51%；与其一致行动人上海静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资经营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70,409,783 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 28.98%，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开开集团直接
持有公司 84,061,728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2.00%；与其一致行动人国资经
营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90,061,728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4.28%，仍为公司控
股股东，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认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1. 认购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开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 575 号 401 室
法定代表人 庄虔贇

注册资本 77,923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66468E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时间 1996 年 6 月 28 日
经营期限 1996 年 6 月 28 日 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衬衫，羊毛衫，针棉织品，服装鞋帽，日用百货，皮革用品，纺织面料，
家用电器，视听器材，工艺品（除专项规定），制冷设备，收费停车场（配
建），化工原料（除危险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品），自营和代理经外
经贸部核准的公司进出口商品目录内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自有房屋出租。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昌平路 678 号 2 楼
联系电话 021-62876059

2. 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静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海防路 421 号 9 幢二层东部
法定代表人 唐沪军
注册资本 125,62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6134666457W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时间 1999 年 3 月 5 日
经营期限 1999 年 3 月 5 日至 2039 年 3 月 4 日

经营范围
国有资产的投资、经营、管理 , 与经营范围相关的咨询、培训、服务 ,
产权经纪、资产委托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 575 号 4 楼
联系电话 021-62770303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2024 年 5 月 20 日，本次发行的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对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
和面值、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发行数量、限售期、上市地点、滚存利润的安排、发行决议有效期、募集资金
投向等事项作出了决议。

2024 年 6 月 7 日，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市国资委关於上
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原则同
意本次发行方案。

2024 年 6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事项，公司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2025 年 2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的调整方案。

2025 年 3 月 13 日，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已获得上海证券
交易所审核通过。

2025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延
长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相关议案。

2025 年 4 月 29 日，公司公告获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於同意上海开开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註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5]910 号）。

2025 年 5 月 23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延长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相关议案。

2025 年 7 月 15 日，公司本次发行新增的 19,651,945 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本次权益变动
前，开开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64,409,783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6.51%；与
其一致行动人国资经营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70,409,783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28.98%，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开开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84,061,728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2.00%；与其一致行动人国资经营公司合
计持有公司 90,061,728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4.28%，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作为甲方、开开集团作为乙方，分别於 2024 年 5 月及 2025 年 2 月签署

了《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开开（集团）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协议》及《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开开（集团）有限公司
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相关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后，开开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国资经营公司的权益合计超过

30%，触发要约收购义务。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豁免要
约收购义务的相关规定，公司已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控股股东免於以要约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根据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
审议通过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免於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开开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需依规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於 2025 年 7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
关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7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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